
关于做好 2024 年度校级横向科研课题

申报工作的通知

校内各部门：

为全面落实 2024 年全国、全区教育工作会议要求，着

力提升学校在职业技术大学建设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学

校近期开展 2024 年度校级横向科研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思路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与企业、地方政府联合开展横向科研

合作，增强创新活力和动力，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有效

探索校地合作、校企合作、育人新模式和新机制，围绕自治

区“六新六特六优”产业需求，促进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

提升我校的社会服务能力，为学校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研究成

果。

二、选题要求

横向科研课题可根据企业、地方政府实际需求以及解决

政行企校合作发展中涉及到的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师资队

伍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为研究方向，结合

本人专业特点、学术积累和科研专长，自拟题目申报。为保

障学校和科研人员的合法权益，横向课题原则上应与委托单



位签订书面合同，合同文本采用学校规定的技术服务合同格

式文本。合同签订前按照我校技术服务合同管理流程审批。

三、立项及结项要求

本年度校级课题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课题研

究时限原则上为一年（2024 年 5 月至 2025 年 4 月），如有

特殊原因可申请延期半年（2025 年 5 月至 2025 年 10 月）。

1、自然科学课题：合作单位需拨入经费 6000 元及以上。

结题需按照与合作单位签订的合同要求履行。合作单位拨入

经费超过 50000 元及以上，可按照学校横向经费管理办法认

定为相应级别。

2、社会科学课题：合作单位需拨入经费 5000 元及以上。

结题需按照与合作单位签订的合同要求履行。合作单位拨入

经费超过 20000 元及以上，可按照学校横向经费管理办法认

定为相应级别。

3、课题成果包括下面其中一项：

（1）在省级或省级以上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支撑课题

研究内容的论文一篇；

（2）专利或软件著作一项（提供原件），专利权和软

件著作权属学校与合作单位共有（学校应署名第一单位）；

（3）1 万字以上的研究报告。

课题成果需有“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科研

发展基金资助”字样。如课题需要，还可以包括其他形式。



4、 经费资助

按照《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横向科研项目

管理办法（试行）》宁职院发﹝2023﹞64号进行配套执行。

四、申报要求

（一）申报条件：凡我校在职教职工，不受学历、职称

及年龄的限制均可申报。每位教师只能主持申报一个课题并

参与其他课题并在研究过程中承担具体工作(即：每位教师

主持一个课题，参与一个课题）。每个课题成员一般要求 3-5

人。

（二）依据学校建设任务及各院（系、部）专业特点，

横向课题数量不低于如下要求：(按各部门教师人数 1/3 进

行分配）

序号 院（系、部） 教职工人数 最少申报数量

1 工业工程学院 75 25

2 商学院 57 19

3 软件学院 41 13

4 艺术设计学院 41 13

5 生命科技学院 48 16

6 健康管理与社会服务学院 23 7

7 纺织与服装技术系 19 6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 自定

9 职业素养部 36 自定



10 远程学习支持服务中心 28 9

11 直属学院 8 2

12 继教学院 8 2

合计 405 112

五、其他要求

1、为保障校级横向课题的顺利实施， 请申报课题的每

位教师认真学习《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横向科

研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宁职院发﹝2023﹞64 号，根据文

件规定，进行申报。

2、课题申报人请认真填写《横向项目合同书》（加盖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技术合同登记专用章”）、

《横向项目实施任务书》、《科研诚信承诺书》、《项目经

费预算表》，以上材料纸质版一式 2 份提交科技开发处办公

室，电子版发送至 nzkjkfc@163.com。请以部门为单位统一

审核后进行上报。申报时间为即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15 日。

联系人：李文甲、马晓玲

电 话：0951-2135018

附件：1.技术服务合同书

2.技术开发合同书

3.技术咨询合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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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横向项目实施任务书

5.项目经费预算表

6.科研诚信承诺书

科技开发处

2024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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